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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任务来源和制修订背景 

随着我国沼气发酵技术和“生物天然气”提纯技术的完善，“

沼气”技术已不单单是环境治理的技术手段，更作为发展迅猛的主

动生产生物质能源的手段。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长期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明确指出，2020年中国沼气产气规模达到440亿立方米，

其中大中型沼气产气规模达到140亿立方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

大型沼气工程12万多处，年产沼气250亿立方，年产生约3000多万吨

沼液，这个量以每年约14％的速度在增加。处理大量的沼液已成为

沼气工程的建设和运营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环节。 

沼液中含有多种植物养分和生长促进物质，是理想的农林用肥

料，但是，沼液含水量大，肥效成分低，作有机肥替代化肥，用量

很大，施用也很不方便。实现低成本、便捷化、无害化还田还存在

诸多标准化技术问题，尤其是沼液中有毒有害物质以及沼液腐熟不

彻底、过量使用会“烧坏”作物根系带来一系列环境和作物安全问

题。因此迫切需要有个标准正确定位和管理指导沼液的无害化和资

源化利用途径。 

我国现有相关标准包括：NY 1107《大量元素水溶肥料》，NY 

2266《中量元素水溶肥料》，NY 1428《微量元素水溶肥料》，NY 

1106《含腐殖酸水溶肥料》，NY 1429《含氨基酸水溶肥料》，NY 

1106《含有机质叶面肥》等。而这些标准指的均为人工配制的液态

肥料。GB40750《农用沼液》对沼液的液态肥分为了浓缩沼液肥料和

非浓缩沼液肥料，但是其质量要求偏低，施用范围限制在农地，缺



 

乏园地、林地和草地的应用，尤其是缺乏沼液无害化不同处置工艺

的过程要求和植物安全性的相关要求。 

鉴于上述，本研究结合沼液成分的特殊性，采用质量分类标准，

提出编制一项适合沼液农林使用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控制的团体标

准。以便更好的适应沼气产业发展，指导肥用沼液和灌溉用沼液的

无害化工艺过程要求和质量要求。扩大沼液的应用范围和可行性，

基本实现沼液的安全化和资源化利用。 

二、标准制定工作情况 

中国产业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北

京工商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农村

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等行业相关的主编参编单位，进行《农林沼液》团

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在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1. 2020年主要完成资料收集和“标准”提纲拟定工作。收集相关标

准资料和查阅国内资料文献。根据实际需求、目前情况，讨论确定了

标准的基本结构和编制原则。特别对《有机肥料》（NY/T 525）、

《沼肥》（NY/T 2596）和《农用沼液》（GB/T 40750）中的定义、

参数和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吸收和借鉴。 

2. 2020年和2021年安排指定企业追踪研究沼液肥制作全过程，综

合评判沼液质量的检验技术指标，通过验证检验方法的合理性和实用

性等途径，从外观检测、化学指标检测以及生物检测三个方面建立沼

液肥质量检验指标，实地验证指标合检验技术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3. 在编制过程中，也咨询了相关科研院所、农村能源管理部门、

沼气工程及生物天然气工程等领域的专家与管理人员，为标准编制提

供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4. 2020年8月7日，在前期收集资料和调研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

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会，对标准结构进行研讨、对标准编制进行分工。 

5. 2020年11月17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召开了标准编制研讨视频

会，所有参标人员和征求意见专家均到会并积极发言，对标准初稿逐

条进行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标准编制组按专家组意见进行修改完

善。 

6. 2021年8月30日，标准编制组在研究国内外相关资料、开展行

业调研、组织专家研讨、数据分析等工作基础上，形成了《农林沼液

（征求意见稿）》向相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广泛听取意见。 

7. 2021年11月2日，标准编制组根据各单位及专家意见对《农林沼

液（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8. 2021年11月9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和线上召开审定会，与会专

家对修改后的标准逐条审阅提出修改意见。 

9. 2021年11月16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依据

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修改，汇总到编制单位待各位专家审核。 

10. 2022年04月01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依

据各单位提出的意见逐条修订，形成了报批稿。 

三、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照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定。标准规定了农林沼液

原料、无害化处理过程要求、农林沼液质量要求、检验规则、包装、标

识、运输和贮存等内容。在编制本标准时，确定了以下编制原则： 

1.农林沼液的施用符合保护人类食品安全性、生产环境安全性、

植物安全性和土壤质量安全性的原则。 

2.符合专业要求、兼顾行业实际。 

3.符合国家现行环保相关文件的规定。 



 

4.确保安全，兼顾环保，经济适用。 

四、标准制定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结构：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 GB/T 1.1—2020）的规定，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秸秆、畜禽粪便、能源植物等为原料的农林沼液

的生产、检验与施用。本标准的特色：原料和应用范围全、分类更严

格科学、纳入植物安全性检验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农林沼液的术语和定义、类型、无害化处理过程要

求、产品质量要求、应用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 

1. 

文件规定了农林沼液术语，并进行了解释说明。农林沼液（

digested effluent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沼液经过无害化处理，具有对农地、

园地、林地、草地植物补充水分和培肥土壤作用的液体。根据用途可分为

肥用沼液和灌溉用沼液。 

2. 农林沼液的原料要求 

该部分内容参考了《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农田

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有机肥料》（NY/T 525）、《沼气工

程沼液沼渣后处理技术规范》（NY/T 2374）、《有机肥料》（NY/T 

525）、《农用沼液》（GB/T 40750）、《沼肥》（NY/T 2596）等标准，

结合企业日常检测数据，分别确定了可以直接使用的适用类原料、禁用

类原料和需经过安全性评价后才能使用的评估类原料，并针对不同原料

类型提出了不同的安全性评价指标以及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其中适用类原料包括：非重金属污染区的种植业及加工废弃物，例

如农作物秸秆及种植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等；非疫区或已通过疾

控部门安全评估的养殖业废弃物，例如畜禽粪尿、屠宰废弃物及畜禽圈

舍垫料等；未经添加的食品类废弃物，例如分类后的家庭厨余垃圾、经

过除油的餐厨垃圾及市场尾菜、酒糟等。 

评估类原料包括：食品及饮料加工废弃物（酱油糟、醋糟、味精渣、

酱糟、酵母渣），这些原料属于微生物发酵产品，且盐分含量普遍偏高，

所以在进入土壤前需要对其盐分、重金属含量、生产工艺等进行评估；

糠醛渣，制糖、淀粉滤泥需要对其潜在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进行安全性

评估；水产养殖废弃物（鱼杂类、蛏子、鱼类、贝杂类、海藻类、海松、

海带、蛤蜊皮、海草、海绵、蕴草、苔条等）需要对其盐分、重金属含

量等进行评估；其他添加了有潜在生态安全添加剂的物料（聚丙烯酰胺

等）也需要进行评估。 

沼液中具有对土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有潜在危害的原料归为禁

用类原料，包括：市政污泥、生活垃圾（分类后的家庭厨余垃圾除外）、

外来入侵物种秸秆、除适用及评估类原料所列之外的其他食品及饮料加

工废弃物和法律法规的其他不允许材料。 

3. 农林沼液无害化处理过程要求 

这部分内容规定了农林沼液无害化处理过程要求：在具备强制曝气

条件下（4m³/(h·m³)以上）要求时间30天以上（参考Tsachidou, 2019的

研究结果设定），并满足标准中4.3质量要求；在无供气条件下要求时

间60天以上，并满足标准中4.3质量要求。无害化时间的有效性应计算

水温15℃以上的累积时间。 

根据图1和图2的实验结果可知，在无供氧的条件下高于15℃及以上

的温度且60天后沼液的COD和氨氮比较平稳不再发生变化。结合地方标

准《设施蔬菜畜禽粪污沼渣沼液施用技术规程》（DB 14/T 2037）和地



 

方标准《果园施用畜禽粪污沼液技术规程》（DB 14/T 2017）对沼液无

害化时间的要求，本标准规定在无供气条件下要求时间60天以上，并满

足标准中4.3质量要求。无害化时间的有效性应计算水温15℃以上的累

积时间。 

 

图1  无供氧条件下沼液储存时间与沼液COD（左）和氨氮（右）的变化 

 

图2 无供氧条件下沼液储存温度与累积产气情况 

4. 农林沼液质量要求 

这部分内容主要目的是让农业操作人员根据标准规定，能利用不同

质量分类的农林沼液分别施用于相应类别植物，从而保护人类食品安全

性、植物安全性和土壤质量安全性。该部分规定了：肥用沼液的酸碱度、

水不溶物、有机质、呼吸指数等理化指标。灌溉用沼液的质量分类，Ⅰ

类主要适用于粮食、蔬菜、瓜果、中药材、茶叶等食物类作物；Ⅱ类主

要适用于城镇、乡村景观绿化等与人生活关系密切但非食物及非人身直

接接触的经济作物类；Ⅲ类主要适用于森林、草地等远离人群并自然环



 

境修复能力较强的林草植物。此外，还规定了灌溉用沼液的pH、EC、

水不溶物、呼吸指数、重金属、蛔虫卵死亡率等理化指标和安全性指标。 

本标准灌溉用沼液要比《农用沼液》更为严格，将所有食物类和人

体直接接触类作物统一归为Ⅰ类质量要求。本标准创新性用呼吸指数和

发芽指数来评价农林沼液的安全性，规定灌溉用沼液的呼吸指数要≤

0.1 L/d·L（根据图1和图2，无供氧条件下60天后沼液的单位体积每天的

产气量小于40mL，故设定为呼吸指数要≤0.1 L/d·L），意味着沼液达

到稳定态有机质不再分解，另外根据目标作物的差异规定Ⅰ类的发芽指

数≥80%、Ⅱ类的发芽指数≥70%，Ⅲ类的发芽指数≥65%。其中Ⅰ类的

发芽指数参考国家标准《绿化用有机基质》（GB/T 33891）对盆栽、花

坛、屋顶用栽培基质的规定，Ⅱ类的发芽指数参考行业标准《有机肥料》

（NY/T 525），Ⅲ类的发芽指数参考国家标准《绿化用有机基质》（

GB/T 33891）对绿地、林地用栽培基质的规定。 

5. 检验规则要求 

这部分内容规定了检验类别以及型式检验项目：呼吸指数、发芽指

数、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数、重金属含量测定。还规定了肥用肥料

和灌溉用沼液的按批检验要求及采样方案。 

6.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要求 

这部分内容首先规定了包装材料的要求，并要求在醒目位置张贴水

环境危害和人体健康危害特性的象形图标志。其次规定了沼液输送设备、

沼液泵、管网、沼液储运罐、沼液运输车辆应满足的要求，最后规定了

农林沼液储存场所建设地点选取应遵循的原则。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依据
 

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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